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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 DRB这种解决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争端的新模式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包括 DRB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国

内外的应用情况、世界银行和 F IDIC以及我国对 DRB方式采用的意向、 DRB的内容、规则和程序等 ,并提出了采用 DRB

方式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归纳了采用 DRB方式解决合同争端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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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端审议委员会” ( Dispute Review Board简

称 DRB)起源于美国的建筑工程管理领域 ,是美国

最早采用的一种解决合同争端的办法。 DRB的主要

任务是协助合同双方解决一切不能自行解决的重要

合同争端 ,包括合同责任争端、施工质量争端、工期

争端和索赔款额争端等。它旨在通过非正式的方式 ,

及时、公正地、以较小的代价解决工程实施过程中发

生的合同争端 ,其实质是争端双方邀请第三者进行

调解。

近年来 ,在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由于通过仲裁等

其他方式解决争端的费用越来越高 ,以及人们对工

程师 (通常被认为是工程业主的“代理人” )在解决争

端中的独立性表示疑虑 ,因而逐渐广泛地采用传统

方式之外的方式解决国际工程承包过程中发生的争

端 ,其中最明显的趋势就是采用 DRB方式。据不完

全统计 ,截止到 1994年 ,全世界有 60多个工程项目

采用了 DRB, 90多个项目正在采用 DRB,并约有

200多个项目计划采用 DRB。这些项目的总投资为

220多亿美元。目前 DRB在美国、英国、法国、南非、

印度和孟加拉等国家得到了广泛的采用。实践证明 ,

由于采用了 DRB,提交仲裁的争端大大减少。

1　世界银行和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采用

DRB的情况

1995年 1月 ,世界银行将 DRB纳入了世界银

行的招标文件范本 ,规定世界银行贷款额超过 5 000

万美元的工程项目必须采用 DRB。1 000万至 5 000

万美元的工程可由业主和承包商商定采用下述三个

方案中的任一个:方案一 ,采用 DRB;方案二 ,采用

争端审议专家 ( Dispute Review Expert简称 DRE);

方案三 ,采用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以下简称

FIDI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简称“红皮书” )

中由工程师解决争端的办法。 世界银行标准招标文

件的第 13章“争端解决程序”中将 DRB和 DRE的

规则和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 ,在业主方招标时如欲

采用 DRB或 DRE,则应将有关方案的合同条款及

相应的规则和程序正式列入“合同专用条件”。

1995年 9月 , F IDIC将一个类似 DRB的解决

争端的机制纳入了 FIDIC的“设计—建造与交钥匙

工程合同条件”中 ,引入了争端裁决委员会 ( Dispute

Adjudica tion Bo rad,简称 DAB)的概念。并在 1996

年发布的“红皮书” (合同一般条件 )增补版中引进了

由一人或三人组成的 DAB。 1999年 9月 , FIDIC出

版新的合同标准格式中的“施工合同条件”、“永久设

备和设计—建造合同条件”、“ EPC /交钥匙项目合同

条件”中均正式引入 DAB的概念 ,并以附录的形式

列入了“争端裁决协议书的通用条件”、“ DAB的“程

序规则”和“争端裁决协议书”格式。由于除了更强调

友好解决外 , FIDIC的 DAB与世界银行关于 DRB

的概念、办法与程序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或相近的 ,

因而文本不再对 DAB作详细介绍。

2　我国政府对在工程项目建设中采用 DRB

的意向以及 DRB在我国的应用

1997年 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编写出版

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招标文件范本—土建工程国

际竞争性招标文件”的第 5章“ A.标准合同专用条

款”中基本采纳了世界银行招标文件范本中关于

DRB的使用方案。财政部同时编写出版的“土建工

程国内竞争性招标文件”中将类似 DRB的合同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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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程序写入了合同条件 ,并在“投标人须知”的第

35条“调解员”中规定: 调解员小组由三名成员组

成 ,每一成员均应独立于合同各方并与此合同无任

何利益。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第 13项提出了两

个备选方案: 备选方案一 ,合同中项目监理将被授权

承担调解员的作用 ,不再指定调解员 ;备选方案二 ,

合同中将指定一个有三名成员的调解小组 ,在附表

的注释中又规定 ,对于合同价格等于或高于 700万

美元的合同 ,第 13项中选择备选方案二 ,对于合同

价格低于 700万美元的合同 ,选择备选方案一。这意

味着今后我国国内较大型的工程建设项目也将逐步

采用 DRB的模式来解决合同争端。

1992年底我国的二滩水电站项目引进了 DRB

来解决合同争端 ,运作良好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这是中国大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第一次引进

DRB。同时 DRB在我国香港地区已经被广泛采用 ,

其中香港新闻国际机场项目就使用了 DRB。我国大

型水利水电项目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部分利用了世

界银行贷款 ,应世界银行的要求 ,小浪底的 DRB已

于 1998年 4月 22日正式成立。小浪底 DRB已经逐

步介入到小浪底的合同争端的处理工作 ,到 1999年

底 ,小浪底 DRB已经在现场召开了五次听证会。相

信 DRB将为小浪底合同争端的解决作出积极贡献。

3　 DRB的内容、规则和程序
3. 1　 DRB审议委员会的推选、批准和“接受声明”

DRB由三位在工程施工、法律和合同文件解释

方面具有经验的专家组成。 一般业主和承包商在中

标通知书签发后若干天内各推选一名审议委员并征

得对方批准 ,再由这二位委员推选第三名委员作为

DRB的主席 ,但必须征得双方批准。 如果在中标通

知后规定时间内上述任一位委员未能被推选出或批

准 ,则应由投标书附录中规定的权威机构来选定。由

于任何原因需要更换委员时 ,也基本按照上述办法

处理。

审议委员在被推选并批准后 ,每人应签署一份

“接受声明”。 主要声明两点: 一是愿意为 DRB服务

并遵守有关合同条件及附件的约束 ;二是声明自己

与业主、承包商、工程师中任一方没有经济利益和雇

佣关系。实质上是对自己身份“清白”的声明和保证。

审议委员应是独立的订约人 ,而不是业主或承包商

的雇员或代理。审议委员会不能将自己的工作转让

或分包给他人。

3. 2　争端的提交和审议程序

如果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由于合同或工程实施产

生争端 (包括任一方对工程师的决定有异议 )时 ,应

将争端提交 DRB。

( 1)争端的提交:如果合同一方对另一方或工程

师的决定持有反对意见 ,则可向另一方提出一份书

面的“争端通知” ,详细地说明争端的缘由 ,并抄送工

程师。收到“争端通知”的另一方应对此加以考虑 ,并

于收到之日后 ,一般在 14天内书面给予答复。若收

到此回复的一方一般在 7天内未以书面方式提出反

对意见 ,则此回复将是对此事项最终、决定性的解决

方式。鼓励合同双方采取进一步的努力以解决此争

端。 若双方仍有较大分歧 ,则任一方均可以书面“建

议书申请报告”方式将此争端提交 DRB全体委员、

合同另一方和工程师。

( 2)听证会和审议: 当争端交至 DRB, DRB应

决定何时举行听证会 ,并要求双方在听证会前将书

面文件和论点交给各委员。在听证会期间 ,业主、承

包商和工程师应分别有足够的机会被听取申诉和提

供证明。听证会通常在现场或其他方便的地点举行。

听证会期间 ,任何审议委员不能就任一方论点的正

确与否发表意见。

( 3)解决争端的建议书:听证会结束后 , DRB将

单独开会并制定其建议书 ,会上所有审议委员的个

人观点应严格保密。 建议书应在 DRB主席收到“建

议书申请报告”后的若干天 (一般为 56天 )内尽快以

书面形式交给业主、承包商和工程师。建议书的制定

应以相关的合同条款、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争端

相关的事实为基础。 DRB应尽力达到一个一致通过

的建议书。如果不可能 ,多数方将作出决定 ,持有异

议的成员可准备一份书面报告交给合同各方和工程

师。

( 4)双方收到 DRB建议后一般在 14天内 ,如均

未提出要求仲裁的通知 ,则此建议书即成为对合同

双方均有约束力的最终决定。 如合同任一方既未提

出要求仲裁的通知而又不执行建议书的有关建议 ,

则另一方可要求仲裁。如合同任一方对建议书不满 ,

或 DRB主席收到申请报告后规定的时间内未能签

发建议书时 ,合同任一方均可在此之后 ,一般在 14

天内向另一方提出争端仲裁意向通知书并通知工程

师 ,否则不能予以仲裁。

( 5)仲裁: 当任何 DRB的建议书未能成为最终

决定和具有约束力时 ,则应采用仲裁解决争端。仲裁

机构名称、仲裁地点、仲裁语言等均应在投标书附录

中注明。 合同中任一方及工程师在仲裁过程中均不

受以前向 DRB提供证据的限制。 仲裁过程中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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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均可作为证人或提供证据。 仲裁可在工程竣工

之前或之后进行 ,但在工程进行过程中 ,业主、承包

商、工程师和 DRB各自的义务不得因仲裁而改变。

仲裁裁决对合同双方都是最终裁决 ,一般仲裁费由

败诉方承担。

3　有关 DRB的其他规定

( 1) DRB审议委员的报酬

a 月聘请费: 等于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 ICSID)管理和财务规则”不定期制定的仲裁员日

薪 ( 1996年初 ,条例规定的日酬金大约为 900美元 )

的 3倍 ,或业主和承包商以书面形式商定的其他聘

请费。此聘请费包括出席听证会、参加现场考察和会

议以及办公费等。

b日薪:等于 ICSID仲裁员日薪或业主和承包

商可能书面商定的日薪。此日薪仅指由审议委员住

地到现场或会议地点的日程 (单程不超过两天 )以及

在现场或开会的日期应按日计付的薪金。

c其他: 如必要合理的旅行费、通讯费等均凭发

票报销 ,超过 25美元均应提供收据。

d税金:偿付工程所在国对审议委员收入征收

的所有税费。

审议委员的薪金是固定的、不受物价波动影响。

业主和承包商将平均承担审议委员的费用。如一方

未能支付 ,另一方有权代表违约方支付。并从违约方

收回。 任一方不按协议对审议委员支付均将构成对

合同的违约。

( 2)现场考察

审议委员定期地 ,在工程实施的关键时刻应合

同一方书面要求进行现场考察 ,并与各方会晤 ,但一

般每 12个月不得少于 3次。现场考察将包括一次对

施工状况的非正式讨论 ,一次工程视察和对“建议书

申请报告”进行审查。考察结束应写一份报告抄送合

同双方及工程师。

4　采用 DRB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4. 1　必须注意 DRB与仲裁的不同点

DRB解决合同争端的方式与用仲裁等其他方

式不同。仲裁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自愿将争端提

交第三者作出裁决 ,并负有自动履行裁决义务的一

种解决争端的方式。仲裁的裁决一般都是终局性的。

而 DRB的最大特点是其“非正式性”和“非强制性”。

对于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发生的合同争端 , DRB在充

分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判断 ,以调解

人的身份提出如何解决争端的建议。对于 DRB提出

的建议 ,业主和承包商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

4. 2　 DRB审议委员要在友好的气氛下产生

这一点从 DRB成员的产生过程也很容易看出。

DRB的任何一个成员必须得到业主和承包商双方

认可和批准 ,如果有任何一方勉强接受某一 DBR成

员 ,争端还没有开始就埋下了争端的种子 ,也就很难

让 DRB在以后复杂的合同争端处理过程中发挥作

用。

4. 3　 DRB成员的选聘要严格认真

采用 DRB方式解决合同争端能否取得成功的

关键是要选择素质高、经验丰富、在国际上有名望的

DRB成员。为此 ,在选择和评审 DRB候选人时应有

以下几方面的标准: 学历、工作经验、知识面、仲裁和

争端处理经验、国际经验、熟悉类似合同的程度、在

工程所在国或地区的工作经验和相应工程的施工经

验等。

4. 4　必须保证 DRB审议委员的独立与公证

DRB的每一位成员不得是业主和承包商任何

一方所在国的公民 ,包括承包商的联营体的伙伴。在

整个任命期间必须独立于合同中的任何一方 ,除了

领取 DRB服务报酬以外 , DRB的任何成员均不得

在合同任何一方享有权益或利益。 DRB必须行为公

正 ,并遵守合同。

5　采用 DRB方式解决合同争端的优点

在已经采用 DRB方式处理争端的项目中 ,业

主、承包商和贷款金融机构等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 ,

甚至极为称赞 ,归纳起来 DRB具有以下优点:

( 1) DRB成员可以从项目的开始就介入项目 ,

了解项目管理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由于 DRB成员

定期现场考察工程情况 ,他们对争端的起因和所引

起的后果了解的更为清楚 ,无须大量准备文字资料

和费尽口舌向仲裁庭或法院解释和陈述。所以 DRB

的决策很快 ,解决争端所需的时间较短 ,当争端一出

现即可以尽快得到处理 ,这样可以防止因争端的解

决而导致工期延误 ,也可防止由于争端的积累而使

之扩大和复杂化。

( 2) DRB可以从中立方的角度 ,在充分考虑双

方利益的基础上 ,而不仅仅从法律的角度 ,提出自己

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 ,业主和承包商的工作关系不

致受到影响和破坏。

( 3) DRB提出的意见一般较容易被双方接受 ,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DRB成员的水平和素质较高 ,

经验丰富 ,还可能是由于双方意识到 ,如果不接受

DRB的建议 ,而将争端事宜诉诸仲裁 ,就要冒更大

的风险。 因为仲裁人员一般都是合同和法律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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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而 DRB的成员多数还具有工程方面的专业知

识和经验 ,对现场的情况容易了解 ,更容易理解业主

和承包商的观点。

( 4) DRB的费用比仲裁或诉讼要少得多 ,如由

世界银行的泛美开发银行贷款支持的洪都拉斯的埃

尔· 嘎洪 ( EL· CAJON )水电站工程 ,采用 DRB处

理了五次争端 ,总争端金额达 2030万美元 , DRB的

处理建议都被业主和承包商接受执行 ,工程按期完

成而没有发生仲裁和诉讼 , DRB的费用仅为 30万

美元。采用 DRB不仅总费用较少 ,而且所花费用是

由争端双方平均分摊的 ,而在仲裁或诉讼中 ,则任何

一方都有可能要承担双方为处理争端而花费的全部

费用的风险。

( 5)由于 DRB提出的建议不是强制性的 ,并不

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 ,即便双方不接受 ,但双方至少

可以在 DRB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并最终达成协

议。或者一方仍不接受 ,仍然可以再诉诸仲裁或诉

讼。

6　结语

由于 DRB的“非正式性”和“非强制性” ,当业主

和承包商之间发生的合同争端时 ,对于 DRB提出的

建议 ,业主和承包商可以接受 ,也可以不接受。表面

看起来 DRB的作用似乎软弱无力 ,但实际经验表

明 , DRB的这一特点决定了 DRB在解决业主和承

包商之间合同争端时的独特作用。

鉴于 DRB处理合同争端方式具有其它争端处

理方式所无法取代的优点 ,相信它将会在国际工程

承包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我国的各大工程建

设项目的业主单位、各对外咨询和承包公司对 DRB

也将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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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 DRB) in interna tional pro ject, including the backg round, contents, rules and procedures, i t′s

applications and relev ant stipulations by FIDIC and IBRD concerning this mode, then puts fo rwa rd the

aspects to be no ted, and finally summarize the advantag es of DRB in resolv ing the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proejcts.

　　Keywords　 Contract management dispute review board arbi t ra tion

青岛港前湾港区矿石专用码头工程堆场地基处理方案

获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等奖

　　日前 ,经中国工程咨询协会学术委员会评选 ,由中交一航院设计的“青岛港前

湾港区矿石专用码头工程堆场地基处理方案”获 1999年度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三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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